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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贵阳东支线管道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

技术评审意见

贵阳东支线管道工程位于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贵

定县和龙里县境内，管道线路起点为贵定县云雾镇铁厂村云雾首

站（地理坐标：东经 107°6′12.09″、北纬 26°12′45.05″），

终点位于龙里县醒狮镇醒狮社区醒狮分输站（地理坐标：东经

106°53′48.87″、北纬 26°37′31.95″），全线途经贵定县

云雾镇、沿山镇，龙里县冠山街道、谷脚镇、醒狮镇，线路全长

83.11千米。2025年 7月，省能源局以《关于贵阳东支线管道工

程项目核准的批复》（黔能源审〔2025〕163号）同意项目核准。

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分别以“国家管网办〔2024〕

129号”和“国家管网办〔2025〕89号”对贵阳东支线管道工程

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进行批复。

本项目为新建工程，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管道线路长 83.11

千米、管径 DN400、设计压力 6.3兆帕，配套建设龙里分输站、

醒狮分输站、1#阀室和 2#阀室，改造云雾首站 1 座，设计输气

量 4.93 亿方/年。本工程利用的中缅 45#阀室经贵定至福泉输气

管道项目云雾首站已建设完成，本次仅局部扰动，并将其扰动面

积纳入本方案防治责任范围。项目由管线工程及管道附属设施、

站场阀室、施工便道等组成。项目总占地面积 134.75 公顷，其

中永久占地 2.12公顷，临时占地 132.63公顷。建设期共开挖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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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方 88.82万立方米（含表土剥离 24.96万立方米），回填利用

土石方 88.82万立方米（含表土回覆 24.96万立方米），无余方。

工程总投资 43768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27763万元，资金来源为

业主自筹和银行贷款。项目建设总工期为 13个月，计划 2025年

8月动工建设，预计于 2026 年 8 月完工。项目建设涉及拆迁坟

墓 80座、电力和通讯线路电杆 115根，拆迁安置和专项设施复

（改）建均由建设单位进行货币补偿，由地方政府和原权属单位

进行拆迁和复（改）建，相应的征占地区域不属于本项目的水土

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项目区地处长江流域乌江水系、珠江流域红水河水系，属中

山地貌，为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多年平均降水量 1048~1147

毫米，多年平均气温 15.0~15.5摄氏度。土壤类型主要为黄壤和

水稻土，植被属亚热带常绿针、阔叶林。项目区土壤侵蚀以轻度

水力侵蚀为主，涉及黔南岩溶石漠化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

黔中低中山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管道作业带临时用地涉及

永久基本农田 63.48公顷、生态保护红线 0.36公顷、城镇开发边

界 0.06 公顷，需按要求办理相关手续；项目区涉及贵州贵定摆

龙河国家湿地公园，贵阳市汪家大井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准

保护区，贵阳市渔洞峡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等，已取得相关主管

部门同意选址的意见。项目区不涉及水功能一级区的保护区和保

留区、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风景名胜区、地质

公园、森林公园等水土保持敏感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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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省水利厅委托，贵州省水土保持科技示范推广中心在贵阳

组织召开了《贵阳东支线管道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技术评

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黔南州水务局，建设单位国家管网集团贵

州省管网有限公司，主体设计单位四川科宏石油天然气工程有限

公司，方案编制单位贵州黔峰源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会议邀

请了 5 位贵州省水土保持方案评审专家组成专家组开展评审工

作。

会前，部分专家对项目进行了实地踏勘；会上，与会代表和

专家听取了项目建设单位关于项目前期工作进展情况的介绍和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关于方案编制内容的汇报，观看了项目图

片资料，经过认真讨论与评审，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

编制的有关规定，形成技术评审意见；会后，建设单位组织编制

单位，根据技术评审意见对报告书进行了修改。经审查和复核，

我中心基本同意修改后的报告书，提出技术审查意见如下：

一、主体工程水土保持分析与评价

（一）基本同意水土保持制约性因素的分析与评价结论，项

目区涉及黔南岩溶石漠化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黔中低中

山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客观上无法避让，报告书中林草覆

盖率提高了 2个百分点，截排水工程的工程等级和防洪标准提高

了一级。

（二）基本同意对工程占地、土石方平衡、施工工艺与方法

等的分析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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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本同意对主体设计中具有水土保持功能工程的分析

与评价。

二、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基本同意水保方案确定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

134.75公顷（贵定县 54.21公顷、龙里县 80.54公顷），其中永

久占地 2.12公顷，临时占地 132.63公顷。

三、水土流失分析与预测

基本同意水土流失调查及预测内容和方法。工程建设征占地

面积 134.75公顷，预计扰动地表面积为 134.75公顷。可能造成

的水土流失总量为 5769.64 吨，其中新增水土流失量为 3954.32

吨，管道作业带是产生水土流失的重点区域。

四、水土流失防治目标

同意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西南岩溶区一级标准及据此拟

定的防治目标值：水土流失治理度 97%，土壤流失控制比 1.0，

渣土防护率 92%，表土保护率 95%，林草植被恢复率 96%，林

草覆盖率 23%。

五、防治分区及措施总体布局

（一）同意将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划分为管道作业带、站场阀

室区、施工便道区、堆管场区和供电工程区 5个一级防治分区；

进一步将管道作业带划分为顺坡敷设区、山脊敷设区、平地敷设

区、道路穿越区和水域穿越区 5个二级防治区，站场阀室区划分

为云雾首站区、龙里分输站区、醒狮分输站区、1#阀室区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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阀室区 5个二级防治区，施工便道区划分为新建施工便道区和整

修道路区 2个二级防治区。

（二）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及总体布局。

六、分区防治措施布设

基本同意各分区防治措施布设，主要防治措施为：

（一）管道作业带

施工前期，剥离扰动区域可剥离表土，沿线堆放在管道作业

带一侧，并做好临时防护措施。施工过程中，对开挖中临时堆存

的土石方、施工作业带两侧和涉及的河流两侧等区域采取临时拦

挡、苫盖、排水及沉沙等临时防护措施；穿越道路区待管道敷设

后按原公路标准恢复道路路面，并完善其道路排水及顺接工程；

对不再扰动且可恢复植被或耕地的区域进行覆土整治，根据原占

地类型以乔、灌、草相结合的方式恢复植被或撒播绿肥恢复耕地。

（二）站场阀室区

施工前期，剥离扰动区域可剥离表土，堆放在本区或管道作

业带空闲处，并做好临时防护措施。施工过程中，对道路填方边

坡坡脚采取临时拦挡措施，临时堆土等区域采取临时苫盖；在场

内周边、进站道路和人行步道内侧布设永临结合的排水沟，在

1#阀室东侧边坡坡顶布设截水沟，截（排）水沟末端连接沉沙池

后顺接已有道路排水沟或自然沟道；在开挖边坡坡脚栽植爬藤植

物；在场内裸露区域布设透水铺装；对不再扰动且可恢复植被的

区域进行覆土整治后铺设草皮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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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施工便道区

施工前期，剥离扰动区域可剥离表土，堆放在本区或管道作

业带空闲处，并做好临时防护措施。施工过程中，对裸露边坡、

临时堆土堆料等区域采取临时苫盖；在开挖边坡下方布设临时排

水沟，末端连接临时沉沙池后顺接自然沟道；在便道填方边坡坡

脚布设临时拦挡措施；对不再扰动且可恢复植被或耕地的区域进

行覆土整治，根据原占地类型以乔、灌、草相结合的方式恢复植

被或撒播绿肥恢复耕地。

（四）堆管场区

管材堆放前，对占压区域采取临时铺垫。堆管结束后，对占

压区域根据原占地类型撒播草籽恢复植被或撒播绿肥恢复耕地。

（五）供电工程区

施工前期，剥离扰动区域可剥离表土，堆放在本区或管道作

业带空闲处，并做好临时防护措施。施工过程中，对临时堆土区

域采取临时苫盖；对不再扰动且可恢复耕地的区域进行覆土整治

后撒播绿肥恢复耕地。

七、水土保持施工组织设计

基本同意水土保持工程施工组织及进度安排。施工活动要严

格控制用地范围，禁止随意占压、扰动、破坏地表和植被；临时

堆土（渣）要及时清运回填，严禁乱挖乱弃；及时进行场地清理，

恢复植被。加强施工组织管理与临时防护措施，严格控制施工中

造成的水土流失，加强各类植物措施的抚育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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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水土保持监测

基本同意水土保持监测时段、内容和方法。本工程主要采用

调查监测和无人机遥感监测等方法进行监测。

九、水土保持设计概算

同意水土保持投资概算编制依据和方法。基本同意建设期水

土保持总投资为 1607.900万元，其中主体已列 646.606万元，水

保方案新增 961.294 万元；水土保持总投资中，工程措施费

662.172万元，植物措施费 141.844万元，临时措施费 365.848万

元，独立费用 207.469万元（其中水土保持监测费 40.434万元、

工程建设监理费 14.442万元），基本预备费 68.867万元，水土

保持补偿费 161.700万元（其中贵定县 65.052万元、龙里县 96.648

万元）。

十、水土保持效益分析

基本同意水土保持效益分析。水土保持方案实施后，建设区

水土流失基本得到控制，生态环境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

十一、水土保持管理

基本同意水土保持管理内容。水土保持方案批复后，应做好

水土保持后续设计，严格执行水土保持“三同时”制度，将水土保

持工作任务和内容纳入施工合同，落实施工单位水土保持责任，

在建设过程中同步实施水土保持措施，保证水土保持措施的质量、

实施进度和资金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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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技术评审意见仅用于项目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项目建设

若涉及应由安全、林业、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等部门审批或核准

的内容，建设单位须按照上述部门的工作要求分别完善相关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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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水土保持科技示范推广中心 2025年 8月 1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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